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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666） 

 
澄清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爲二零一一年三月十七日之有關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全年業績之公告（“該公告＂）。 

本公司謹此澄清，由于文書錯誤，預期有權收取現金股利及紅股的股東于本公司股東名册

名列的日期應爲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三日（星期五），而非爲該公告所述的二零一一年六月十

三日（星期五）。 
 
 

承董事會命  

北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梅群  

董事長  

 
中國北京  

二零一一年三月十八日  

 
于本公布日，本公司之執行董事爲梅群先生、殷順海先生、王煜煒先生、房家

志女士及謝占忠先生；而本公司之獨立非執行董事爲譚惠珠小姐、丁良輝先生

及金世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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